附件4

山东省工程建设工法申报资料电子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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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东省工程建设工法申报表；
（二）工法文本；
（三）企业级工法公布文件；
（四）已公布为市级工程建设工法的证明材料或工法关键性技术达到省内领先水平的证明材料；
（五）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六）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出具的工程应用证明，施工许可证（开工报告）、施工承包合同、竣工验收报告或竣工验收备案证明;
（七）建筑业企业财务部门出具的经济效益证明;
（八）反映工法核心工艺的照片（不少于5张）和必要的图示，提倡增加视频资料；
（九）科技查新报告（有效期为4月30日前6个月内）;
（十）技术标准、专利证书、科技成果获奖证明等其他有关材料（优选项）；
（十一）建筑业企业总工程师、首席质量官（技术质量方向工法）或安全总监推荐意见（施工安全方向工法）；
（十二）联合体单位及主要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十三）涉及他方知识产权的无争议声明书；
（十四）主要完成人社保证明（近一年）。

